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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原尚股份”）于

2021年6月25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会”）提交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于2021年7月2日被受理，于2021年9月27日获得贵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并于2021年10月19日收到贵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广东原尚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93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

《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号）和《再

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就前次会后

事项报送日（2021年10月29日）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以下简称“会后事项期

间”），存在的会后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的财务报告已经发行人会计师进行

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天健审〔2020〕7-128号”、“天健审

〔2021〕7-244号”和“天健审〔2022〕7-58号”《审计报告》。在上述期间的相关重

大事项，已在上述财务报表附注中作了充分披露。 

2、保荐机构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

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广州市黄埔区交通运输局因本公司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

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于2022年1月13日对公司处以10,000元的罚款，该事项属

于一般违法情节，公司已经积极整改，缴纳罚款。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因子公司长沙原尚物流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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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于2022年1月18日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5,000

元。长沙原尚物流有限公司已经积极整改，缴纳罚款，该违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公司不存在其他行政处罚。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根据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披露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为49,017.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05.74万元，同比增长6.53%；公司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81.5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454.81万元；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3,073.7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643.86万元。 

2021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在持续发展汽车零部件物流的同时，公

司重视非汽车零部件物流业务的开发，2021年非汽车零部件物流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9,429.03万元，同比上涨 69.39%；二是公司2020年按100%单项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20,744.10万元，导致2020年公司利润为负。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

未在申报的申请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

生更换。 

经办公司业务的律师、会计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 

10、公司未就本次发行进行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主要

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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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公司没有发生影响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自前次会后事项报送日（2021年10月29日）至本承诺函出具

日期间，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

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所

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符合《公

司法》和《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项发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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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会后

事项的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余军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